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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重要提示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规划，投资者应当到证

监会指定媒体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

除下列董事外，其他董事亲自出席了审议本次半年报的董事会会议

未亲自出席董事姓名 未亲自出席董事职务 未亲自出席会议原因 被委托人姓名

非标准审计意见提示

□ 适用 √ 不适用

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普通股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计划不派发现金红利，不送红股，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优先股利润分配预案

□ 适用 √ 不适用

二、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ST天润 股票代码 002113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变更前的股票简称（如有） *ST天润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梁 萍 刘湘胜

办公地址 湖南省岳阳市岳阳大道兴长大厦六楼 湖南省岳阳市岳阳大道兴长大厦六楼

电话 0730-8961198 0730-8961178、0730-8961179

电子信箱 lpnellie@163.com trkg002113@163.com

2、主要财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

减

营业收入（元） 225,703,551.92 282,859,025.45 -20.2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26,081,738.63 33,378,070.02 -21.8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元）

-9,152,105.74 31,811,291.94 -128.77%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129,593,165.51 -54,516,912.52 337.71%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173 0.0218 -20.64%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173 0.0218 -20.64%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6.62% 20.56% -13.94%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

增减

总资产（元） 1,840,793,587.15 1,791,011,042.34 2.7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407,127,548.26 381,045,809.63 6.84%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47,485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

股东总数（如有）

0

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件的股份数量

质押、标记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广东恒润互兴

资产管理有限

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19.13%

289,037,

454

289,037,454

质押

289,028,

852

冻结

289,037,

454

广东恒润华创

实业发展有限

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11.43%

172,719,

999

0

质押

172,717,

793

冻结

172,719,

999

无锡天乐润点

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

人

5.96% 90,102,203 90,102,203

质押 81,600,000

冻结 90,102,203

新余市君创铭

石 投 资 中 心

（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

人

3.05% 46,023,685 46,023,685

新余市咸城信

阳 投 资 中 心

（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

人

3.05% 46,023,685 46,023,685 46,019,000

岳阳市财政局 国有法人 1.87% 28,214,322 0

天津大拇指企

业管理咨询中

心 （有 限合

伙）

境内非国有法

人

1.72% 25,992,619 23,327,174

兴业证券股份

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1.59% 23,970,000 23,970,000

赖淦锋 境内自然人 1.00% 15,036,581 0

质押 15,036,500

冻结 15,036,581

靳伦全 境内自然人 0.88% 13,260,100 13,260,0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

动的说明

前10名股东中，第1、2和9股东存在关联关系，是一致行动人，也未知上述其他股东相互

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是否属于一致行动人。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

说明（如有）

无

4、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控股股东报告期内变更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控股股东未发生变更。

实际控制人报告期内变更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更。

5、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10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6、在半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三、重要事项

因公司控股股东未在承诺期限内归还公司的募集资金和解除公司的违规对外担保，公司股票自2019年3月28日开市

起已被实行其他风险警示。 公司存在2018年度和2019年度两个会计年度经审计的净利润连续为负值，2020年4月29日深

交所已对公司股票交易实行退市风险警示。

公司于2021年4月30日披露《2020年年度报告》，根据中审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非标意见的审计

报告，公司2020年度实现营业收入631,363,883.66元，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利润为 278,063,116.16元，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为-244,774,205.85元，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为381,045,809.63元。

根据深交所《关于发布〈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20� 年修订）〉的通知》第四项规定“新规施行前股票已

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以及已被实施其他风险警示的公司，在2020年年度报告披露前，其股票继续实施退市风险警示或其

他风险警示；在2020年年度报告披露后，执行以下安排” ，经自查，公司适用于2020年年度报告披露后应执行安排的第

（3）小项的情形，公司未触及新规退市风险警示且未触及原规则暂停上市标准的，撤销退市风险警示。

2021年4月28日，公司已召开了第十二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申请撤销对公司股票交易实施退市风

险警示的议案》，公司董事会认为，公司已经符合申请撤销退市风险警示的条件，公司已于2020年4月29日向深圳证券交

易所申请撤销退市风险警示，但《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规定的其他风险警示的情形公司尚未消除，仍保留其他

风险警示。

2021年8月26日，深圳证券交易所已同意撤销对公司股票实施退市风险警示，并对公司股票继续实施其他风险警示。

公司股票已于2021年8月27日开市起撤销退市风险警示，股票简称由“*ST天润” 变更为“ST天润” ，详见2021年8月26日

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披露的

《关于公司股票撤销退市风险警示并继续实施其他风险警示暨停牌的公告 》（公告编号：2021-060）。

湖南天润数字娱乐文化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江峰

二〇二一年八月二十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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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天润数字娱乐文化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第十二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

任。

湖南天润数字娱乐文化传媒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ST天润” 或“公司” ）第十二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于2021年8

月26日上午以现场加通讯表决的方式召开，会议通知和资料已于2021年8月16日以书面和邮件方式送达全体董事。 本次

董事会会议应参与表决董事9名，实际参与表决董事9名。公司监事及相关高管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会议由董事长江峰先

生主持，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一、会议以9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2021年半年度报告及摘要》的议案

内容详见于2021年8月30日刊载于《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证劵日报》和巨潮资讯网（www.

cninfo.com.cn）《2021年半年度报告及摘要》。

二、会议以9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2021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内容详见刊载于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董事会关于2021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

告》。

独立董事对该事项发表了独立意见，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1年8月30日刊登于巨潮资讯网上的《湖南天润数字娱

乐文化传媒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对第十二董事会第九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三、会议以9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证券事务代表的议案》。

经审议，董事会同意聘任欧阳婴子女士担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协助董事会秘书开展工作，其任期自本次董事会通过

之日起至本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详见2021年8月30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证劵日报》

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的《湖南天润数字娱乐文化传媒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变更证券事务代表的公

告》。

备查文件：

湖南天润数字娱乐文化传媒股份有限公司第十二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湖南天润数字娱乐文化传媒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一年八月二十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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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天润数字娱乐文化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第十届监事会第七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负连带责任。

湖南天润数字娱乐文化传媒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ST天润” 或“公司” ）第十届监事会第七次会议于2021年8月

26日以现场和通讯表决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会议通知和会议资料已于2021年8月16日以书面和邮件方式送达全体监事。

本次监事会会议应参与表决监事3名，实际参与表决监事3名。会议由监事会主席刘湘胜先生主持，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符合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本次会议采用记名投票的方式进行表决，经与会的监事表决，审议通过了如下议案：

一、会议以3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2021年半年度报告及摘要》的议案

内容详见于2021年8月30日刊载于《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证劵日报》和巨潮资讯网（www.

cninfo.com.cn）《2021年半年度报告及摘要》。

监事会认为：董事会编制和审核的2021年半年度报告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和中国证监会的规定，报告内容真实、

准确、完整地反映了公司的实际情况，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二、会议以3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2021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内容详见刊载于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董事会关于2021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

告》。

备查文件：湖南天润数字娱乐文化传媒股份有限公司第十届监事会第七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湖南天润数字娱乐文化传媒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二〇二一年八月二十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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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天润数字娱乐文化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变更证券事务代表的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承担责任。

湖南天润数字娱乐文化传媒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证券事务代表刘湘胜先生因公司内部工作调整，不再

兼任证券事务代表职务，继续任职监事会主席，刘湘胜先生在担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期间勤勉尽职，董事会对刘湘胜先生

在任职期间为公司所做出的贡献表示衷心地感谢！公司现聘任欧阳婴子女士为公司证券事务代表（简历详见附件），协助

董事会秘书履行各项职责。

公司于2021年8月26日召开了第十二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公司证券事务代表的议案》，聘任

欧阳婴子女士担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任期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十二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 欧阳婴子女士已取

得深圳证券交易所颁发的董事会秘书资格证书，具备担任证券事务代表所必需的专业知识，具有良好的职业道德，任职资

格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证券事务代表的联系方式如下：

联系地址：湖南省岳阳市岳阳大道兴长石化大厦6楼

电话/传真：0730-8961178

电子信箱：trkg002113@163.com

特此公告。

湖南天润数字娱乐文化传媒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一年八月二十七日

附件：

欧阳婴子简历

欧阳婴子，女，1988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大学本科学历，已取得深圳证券交易所董事会秘书任职资

格证书。 2017年入职公司证券部至今，现聘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止，欧阳婴子女士未持有公司股票，与公司持股5%以上的股东及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之

间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受到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或证券交易所惩戒的情形，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

机关立案侦查或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的情形，亦不是失信被执行人，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

规范性文件等要求的任职资格。

证券代码：002113� � � � � �证券简称：ST天润 公告编号：2021-067

湖南天润数字娱乐文化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违规担保和诉讼事项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承担责任。

一、违规担保涉及的诉讼事项的进展情况

湖南天润数字娱乐文化传媒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ST天润 ” 或“公司” ）于2020年9月22日披露了关于解除部

分诉讼及违规担保的公告 ，详见当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 （www.

cninfo.com.cn）披露的《湖南天润数字娱乐文化传媒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解除部分诉讼及违规担保的公告 》（公告编号：

2020-066）。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相关规定，公司已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

券时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刊载了相关进展公告：2020年9月24日、2020年11月7日、

2020年12月9日、2021年1月9日、2021年2月9日、2021年3月9日、2021年4月15日、2021年4月30日、2021年5月29日、2021

年6月29日和2021年7月29日发布的《湖南天润数字娱乐文化传媒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资金占用、违规担保和诉讼事项的进

展公告》（公告编号：2020-067、公告编号：2020-074、公告编号：2020-089、公告编号：2021-001、公告编号：2021-012、

公告编号：2021-018、公告编号：2021-021、公告编号：2021-035、公告编号：2021-041、公告编号：2021-050和公告编

号：2021-058）。 截止2021年7月29日，经诉讼判决后公司应承担的违规担保余额的本金部分为76,323万元。

截止目前，公司因违规担保应承担担保余额的本金部分为76,323万元。

公司所有违规担保涉及的诉讼情况如下表：

序

号

被担保方 借款方

担保合

同签署

时间

担保金额

（万元）

担保余额

（万元）

诉讼进展情况

判决/受理

法院

判决/受

理时间

诉讼判决应

承担担保余

额的本金部

分（万元）

进展情况

1

广东恒润

互兴资产

管理有限

公司

梁逍

2017.12.

13

50,000 47,316

浙江省高级

人民法院

2019.06.

26

23,658 已判决，执行中

2

广东恒润

互兴资产

管理有限

公司

许为杰

2018.01.

13

5,000 4,505

深圳国际仲

裁院

2019.08.

16

4,505 已仲裁，未执行

3

广东恒润

华创实业

发展有限

公司

中江国际信

托股份有限

公司

2016.08.

20

30,000 11,104

江西省南昌

市东湖公证

处

2018.10.

25

11,104

已公证，部分执

行，撤销公证执

行文书诉讼审

理中

4

广东恒润

华创实业

发展有限

公司

中江国际信

托股份有限

公司

2016.11.

28

60,000 49,860

江西省高级

人民法院

2020.10.

23

24,930

一审已判决，二

审审理中

5

广州市南

华深科信

息技术有

限公司

恒旺商业保

理（深圳）有

限公司

2018.10.

29

5,500 5,500

上海金融法

院

2020．

08.06

2,750 已判决，未执行

6

广东恒润

华创实业

发展有限

公司

新余和华创

企业管理合

伙企业（有

限合伙）

2017.10.

20

10,000 6,087

广东省深圳

市中级人民

法院

2020.05.

15

1,826

一审已判决，二

审审理中

7

广东恒润

华创实业

发展有限

公司

黄少雄

2018.03.

19

16,000 15,100

广东省深圳

市中级人民

法院

2021.07.

06

7,550

撤销仲裁诉讼

深圳市中级人

民法院已裁定，

执行中

合计 176,500 139,472 76,323

二、违规担保的解决措施和具体方案

公司已聘请了广东法制盛邦律师事务所（其中梁逍案现由北京市天同（深圳）律师事务所负责）通过诉讼方式维护

公司的合法权益，消除违规担保对公司的影响，现采取的措施如下：

1、就公司与梁逍、广东恒润互兴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广东恒润华创实业发展有限公司、赖淦锋等民间借贷纠纷一案，

一审判决公司对债权人不能偿还的尚欠本金和利息等承担50%的责任。 公司在收到（2019）最高法民终1804号民事判决

后，于2021年6月3日向最高人民法院（下称最高院）提出再审申请，以原审存在基本事实认定不清、法律适用严重错误为

由，请求撤销（2019）最高法民终1804号民事判决与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2018）浙民初35号民事判决，依法改判案涉

《借款合同》无效；依法改判天润数娱不承担合同无效后的民事责任。

但遗憾的是，最高院并未采纳公司再审申请相关意见，驳回了公司提出的再审申请。

公司认为，公司与最高院对相关证据的认定存在分歧，没有达成统一的意见。公司后续拟通过检察监督程序撤销原审

判决，并对最高院再审裁定中的错误认定进行纠正，从而免除原审错误判令公司承担的赔偿责任。 对此，公司目前已委托

代理律师进行检察监督程序的相关准备工作，并将于近期正式向检察部门提出申请。

2、许为杰案公司将积极沟通，争取免除担保责任。

3、中江国际信托股份有限公司公司（30,000万元）案已提起不予执行公证文书之诉，案件审理中。 债务人已偿还、被

执行部分债务，目前尚欠本金约11,104万元。

4、中江国际信托股份有限公司公司（60,000万元）案一审判决公司对债权人不能偿还的尚欠本金和利息等承担50%

的责任，公司已向最高人民法院提起上诉，二审审理中。

5、恒旺商业保理（深圳）有限公司案正在积极沟通，一、二审判决公司对债权人不能偿还的尚欠本金和利息等承担

50%的责任，案件执行中，争取免除担保责任。

6、深圳国投商业保理有限公司案一审判决公司对债权人不能偿还的尚欠本金和利息等承担30%的责任，深国投已将

债权转让给新余和华创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该案公司已向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二审审理中。

7、黄少雄案深圳国际仲裁院裁决公司对债权人不能偿还的尚欠本金和利息等承担50%的责任，公司向深圳中级人民

法院提起撤销仲裁裁决之诉，案件已判决，驳回公司的诉讼请求，黄少雄已提起强制执行，公司将积极沟通，争取免除担保

责任。

三、其他诉讼

1、广州体育学院向广州天河区法院起诉其与广东恒润华创实业发展有限公司的《房屋租赁合同》，请求解除该房屋

租赁合同。 广东恒润华创实业发展有限公司已将涉案房屋租赁给广州美莱医疗美容门诊部有限公司，同时将该租赁收益

权转让给公司。 公司与广州美莱医疗美容门诊部有限公司被列为该案的第三人。 目前广州天河区法院已判决驳回广州体

育学院的诉讼请求，判决已生效。公司正积极与广东恒润华创实业发展有限公司、广州美莱医疗美容门诊部有限公司协调

处理租金的支付问题。

2、公司于2021年5月31日收到控股股东转来的蔡远远民事起诉状等材料，经公司自查，公司对此笔民间借贷的相关

协议不知情，也没有收到蔡远远向公司账户汇此笔款项，据蔡远远提供的借款明细表（本金、违约金、利息等合计13,

684.62万元），公司已向律师咨询，律师意见如下：上述有公司盖章和时任法定代表人麦少军签名的《借款合同》，以及仅

有公司盖章的《借条》、《收据》均未指向蔡远远，不能表明公司向蔡远远借款、收款、还款的真实意思表示，亦没有获得公

司的事后追认，依法应当认定《借款合同》对公司不发生法律效力。案件已进入法院审理阶段，《借款合同》是否被认定为

无效具有不确定性，最终以法院生效判决认定为准。 公司将聘请专业律师积极应诉，维持公司的合法权益。

四、其他

公司将进一步完善内控制度，严格按照公司《关于防范控股股东及其他关联方占用公司资金的制度》执行，防止非经

营性资金占用的情况再度发生，进一步加强公司董事、监事、管理层和公司实际控制人及控股股东相关人员关于《证券

法》、中国证监会、深圳证券交易所相关法规的学习培训，强化控股股东及相关方责任和守法合规意识，并督促其严格遵

守。 管理层将以此违规为戒，高度重视内控管理和信披工作，成立专门机构对公司各项审批流程及审批权限进行梳理，加

强在印章使用方面，严格执行“双人保管、先审后用、用必登记”的用章规范。

特此公告！

湖南天润数字娱乐文化传媒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一年八月二十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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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天润数字娱乐文化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一、重要提示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规划，

投资者应当到证监会指定媒体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

全体董事亲自出席了审议本次半年报的董事会会议。

非标准审计意见提示

□ 适用 √ 不适用

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普通股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计划不派发现金红利，不送红股，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优先股利润分配预案

□ 适用 √ 不适用

二、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ST银亿 股票代码 000981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赵姝 -

办公地址

浙江省宁波市江北区人民路 132�号银亿

外滩大厦 6�楼

-

电话 0574-87653687 -

电子信箱 000981@chinayinyi.cn -

2、主要财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

减

营业收入（元） 2,143,908,220.54 4,948,491,215.51 -56.6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397,313,250.67 22,648,391.96 -1,854.2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元）

-430,202,675.93 -121,771,958.41 -253.29%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259,752,801.33 191,453,851.11 -235.67%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986 0.0056 -1,860.71%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986 0.0056 -1,860.71%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8.08% 0.34% -8.42%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

增减

总资产（元） 21,992,885,114.19 22,144,740,046.30 -0.6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4,718,136,918.01 5,350,588,969.03 -11.82%

报告期末公司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的说明：

由于本公司在2011年5月完成了重大资产重组事项，本次交易行为构成反向购买。 根据财政部《关于

非上市公司购买上市公司股权实现间接上市会计处理的复函》（财会便[2009]17号）和《企业会计准则

第20号———企业合并》 及相关讲解的规定， 报告期末本公司合并报表实收资本金额为192,518.2672万

元，本公司实际发行在外的普通股为4,027,989,882股，每股收益系按照发行在外的普通股加权平均计

算。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28,806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

股东总数（如有）

0

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件的股份数量

质押、标记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宁波圣洲投资

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22.91%

922,611,

132

922,611,132

冻结

922,611,

132

质押

899,569,

207

宁波银亿控股

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18.55%

747,383,

347

0

冻结

711,353,

407

质押

711,353,

407

熊基凯 境内自然人 17.67%

711,557,

036

22,599,765

冻结

711,557,

036

质押

711,546,

321

西藏银亿投资

管理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11.95%

481,414,

795

481,414,795

冻结

481,414,

795

质押

479,635,

868

宁波开发投资

集团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5.13%

206,753,

341

0

鲁国华 境内自然人 2.56%

103,000,

000

0 冻结

103,000,

000

常文光 境内自然人 0.33% 13,208,681 0

宁波维泰投资

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

人

0.24% 9,683,098 9,683,098

钟兴华 境内自然人 0.23% 9,293,900 0

孔永林 境内自然人 0.21% 8,450,100 0 冻结 8,450,0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

动的说明

前十大股东中，宁波银亿控股有限公司、宁波圣洲投资有限公司、熊基凯、西藏银亿投资

管理有限公司、宁波维泰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为一致行动人关系。公司未知其他股

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以及是否属于《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

说明（如有）

无

4、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控股股东报告期内变更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控股股东未发生变更。

实际控制人报告期内变更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更。

5、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10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6、在半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1）债券基本信息

债券名称 债券简称 债券代码 发行日 到期日

债券余额

（万元）

[注]

利率

银亿房地产股份有限公

司2015年面向合格投

资者公开发行公司债券

（第一期）

H5银亿01(原债券

简 称 为 "15 银 亿

01")

112308

2015年 12月

24日

2015年12月

24日

30,000 7.28%

银亿房地产股份有限公

司2016年面向合格投

资者公开发行公司债券

（第一期）

H6银亿04(原债券

简 称 为 "16 银 亿

04")

112404

2016年 06月

21日

2016年06月

21日

70,000 7.03%

银亿房地产股份有限公

司2016年面向合格投

资者公开发行公司债券

（第二期）

H6银亿05(原债券

简 称 为 "16 银 亿

05")

112412

2016年 07月

11日

2016年07月

11日

33,256.38 7.05%

银亿房地产股份有限公

司2016年面向合格投

资者公开发行公司债券

（第三期）

H6银亿07(原债券

简 称 为 "16 银 亿

07")

112433

2016年 08月

19日

2016年08月

19日

32,821.4 6.80%

注：上述四期公司债券余额中，报告期内公司已现金清偿本金3,024.72万元，因目前公司正处在重整

计划执行过程中，尚未完成前述已现金清偿公司债券的注销工作。

（2）截至报告期末的财务指标

单位：万元

项目 本报告期末 上年末

资产负债率 74.42% 72.34%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EBITDA利息保障倍数 0.13 2

三、重要事项

1、2020年6月23日，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宁波中院” ）裁定受理对银亿股份的重

整申请，并指定有关政府部门和有关中介机构组成的银亿系企业清算组担任公司的临时管理人，公司正

式进入重整程序。此后，公司临时管理人经第一次债权人会议表决同意转为正式管理人（以下简称“公司

管理人” ）。

2020年12月11日，公司第二次债权人会议及出资人组会议召开，分别表决通过了《银亿股份有限公

司重整计划（草案）》、《银亿股份有限公司重整计划（草案）之出资人权益调整方案》，具体内容详见公

司管理人于2020年12月12日披露的 《关于第二次债权人会议召开情况及复牌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0-127）、《关于出资人组会议决议的公告》（公告编号：2020-128）。同日，公司管理人与梓禾瑾芯签

署了《重整投资协议》，具体内容详见公司管理人于2020年12月15日披露的《关于与重整投资人签署重

整投资协议的公告》（公告编号：2020-129）。

2020年12月14日，宁波中院裁定批准银亿股份《重整计划》（（2020）浙02破4号之一《民事裁定

书》），并终止银亿股份重整程序。 目前公司已进入《重整计划》执行阶段，各项执行工作正努力推进。

截至本报告日， 公司重整投资人梓禾瑾芯仅累计支付人民币15亿元 （含履约保证金人民币1.53亿

元），剩余投资款、利息及违约金仍未支付，已构成严重违约。 相关违约责任详见公司于2021年1月5日披

露的《关于〈重整投资协议〉履行进展情况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002）。

2、公司2020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签署〈股权转让暨以资抵债协议书〉暨关联交

易的议案》、2020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签署〈股权转让暨以资抵债协议书之补充协

议〉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及2020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签署〈股权转让暨以资抵债协

议书之补充协议（二）〉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即公司实际控制人熊续强先生控制的如升实业拟将其持有

的山西凯能股权转让给公司，用以抵偿银亿控股及其关联方对公司的占款。 根据《股权转让暨以资抵债

协议书》的约定，本次以资抵债方案分为两步实施：第一步为如升实业已将其持有的山西凯能49%股权价

值抵偿银亿控股及其关联方对公司及下属公司相同数额的占款92,965.06万元； 第二步为前述抵偿完成

后，剩余全部占款由银亿控股在重整程序中筹集现金来偿还，为确保占款问题得以彻底解决，如升实业已

于2020年1月2日将其持有的剩余山西凯能51%的股权过户至公司名下，为银亿控股剩余占款清偿义务提

供担保。 根据《股权转让暨以资抵债协议书之补充协议》的约定，若截止2020年10月31日银亿控股未能

以现金或其他措施偿还剩余占款， 则按照补充协议第二条的约定确认以山西凯能51%股权抵偿剩余占

款。 此后，根据《股权转让暨以资抵债协议书之补充协议（二）》的约定，若截止2021年3月31日银亿控股

未能以现金或其他措施偿还剩余占款，则按照补充协议（二）第二条的约定确认以山西凯能51%股权抵

偿剩余占款。

2021年4月16日，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五十九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签署〈股权转让暨以资

抵债协议书之补充协议（三）〉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即公司拟与上述协议相关方签署《股权转让暨以资

抵债协议书之补充协议（三）》，即将银亿控股在重整程序中筹集现金或其他措施偿还剩余占款的日期由

原定的2021年3月31日拟延期至2021年9月30日。

银亿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8月30日

股票简称：*ST银亿 股票代码：000981� � � � � � � � � � � � � � � � �公告编号：2021-067

银亿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第七届董事会第六十三次会议

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

本公司于2021年8月17日以书面送达、电话通知、电子邮件的方式通知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六十三

次会议，会议于2021年8月27日以通讯表决的方式召开。 会议由公司董事长熊续强先生召集，会议应到董

事9人，实到董事9人。 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的要求，经会议认真审议，通过了以下议

案：

一、以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2021年半年度报告全文及其摘要》；

具体议案内容详见公司于2021年8月30日在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上披露的

《2021年半年度报告全文》（公告编号：2021-069） 及在 《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

《中国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上披露的《2021年半年度报告摘要》（公告编号：2021-070）。

二、以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2021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

的专项报告》；

具体议案内容详见公司于2021年8月30日在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上披露的

《2021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特此公告。

银亿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Ｏ二一年八月三十日

股票简称：*ST银亿 股票代码：000981� � � � � � � � � � � � � � � � �公告编号：2021-068

银亿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第七届监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

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

本公司于2021年8月17日以书面送达、电话通知、电子邮件的方式通知召开公司第七届监事会第二

十五次会议，会议于2021年8月27日以通讯表决的方式召开。 会议由公司监事长朱莹女士召集，会议应到

监事3人，实到监事3人。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的要求，经会议认真审议，通过了以下议

案：

一、以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2021年半年度报告全文及其摘要》；

具体议案内容详见公司于2021年8月30日在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上披露的

《2021年半年度报告全文》（公告编号：2021-069） 及在 《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

《中国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上披露的《2021年半年度报告摘要》（公告编号：2021-070）。

二、以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2021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

的专项报告》；

具体议案内容详见公司于2021年8月30日在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上披露的

《2021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特此公告。

银亿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Ｏ二一年八月三十日

一、重要提示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规划，投资者应当到证

监会指定媒体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

公司所有董事亲自出席了审议本次半年报的董事会会议

非标准审计意见提示

□ 适用 √ 不适用

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普通股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计划不派发现金红利，不送红股，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优先股利润分配预案

□ 适用 √ 不适用

二、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奥美医疗 股票代码 002950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杜先举 郑晓程

办公地址

深圳市南山区桃园路8号田厦金牛广场A

座19楼奥美医疗证券部

深圳市南山区桃园路8号田厦金牛广场A

座19楼奥美医疗证券部

电话 0755-88299832 0755-88299832

电子信箱 ir@allmed.cn ir@allmed.cn

2、主要财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

减

营业收入（元） 1,496,594,468.57 2,255,525,258.33 -33.6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237,769,588.27 711,645,802.44 -66.5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元）

197,609,279.27 664,991,642.09 -70.28%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70,064,884.14 847,505,458.58 -91.73%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3755 1.1238 -66.59%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3755 1.1238 -66.59%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7.55% 25.75% -18.20%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

增减

总资产（元） 4,844,600,164.57 4,856,080,464.92 -0.2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2,582,244,584.38 2,910,700,528.82 -11.28%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57,467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

股东总数（如有）

0

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件的股份数量

质押、标记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崔金海 境外自然人 23.02%

145,794,

859

145,794,859

程宏 境内自然人 15.14% 95,894,739 71,921,054

陈浩华 境内自然人 14.68% 92,992,034 69,744,025

万小香 境内自然人 9.87% 62,483,509 62,483,509

杜先举 境内自然人 2.99% 18,937,942 14,203,456

崔星炜 境内自然人 2.36% 14,915,303 14,915,303

崔辉 境内自然人 2.36% 14,915,303 14,915,303

杜开文 境内自然人 1.73% 10,937,890 0 质押 900,000

黄文剑 境内自然人 0.81% 5,109,566 3,832,174

长 江 经 济 带

（湖北） 产业

并购基金合伙

企业（有限合

伙）

境内非国有法

人

0.32% 2,005,500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

动的说明

1.�崔金海、万小香、崔辉、崔星炜为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万小香、崔辉、崔星炜为崔

金海的一致行动人。 万小香为崔金海之配偶、崔辉、崔星炜为崔金海之子。

2.�杜开文为杜先举的一致行动人，为杜先举之子。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

说明（如有）

无

4、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控股股东报告期内变更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控股股东未发生变更。

实际控制人报告期内变更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更。

5、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10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6、在半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三、重要事项

（一）宏观因素

2021年上半年，国内疫情受到控制，海外疫情仍呈现持续的状态。 全球宏观经济形势持续受全球疫情与经济下滑的

影响。

受到国内疫情受到控制的影响，2021年上半年国内防疫物资呈现价、量大幅度下跌的情况，仅在爆发零散疫情时有短

时爆发式需求；尽管海外疫情仍在持续，但随着相关产品供应的提升与产能的恢复，防疫物资价量亦呈现下跌的情况。 受

疫情影响，传统医疗器械、医用敷料仍然受到常规医疗活动数量下降、手术数量下降等，需求较正常年份仍有所下滑。

除疫情因素外，2021年上半年，人民币兑美元价格持续波动，原材料价格、运费价格亦呈现连续上涨的态势，国际运力

持续紧张。

（二）微观因素

2021年上半年公司经营活动较正常年份相比受到一定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产成品的运输上。 今年上半年，受国际航

运运力不足影响，公司部分订单无法按时完成交付。

（三）经营成果与亮点

报告期内，公司持续落实董事会制定的发展战略，积极应对疫情与宏观经济不确定因素，降低疫情对公司的影响；公

司董事会坚持长期主义，积极协调好疫情相关产品、公司传统产品、公司在研储备产品的关系，各项业务均取得了平稳增

长。

报告期内公司主要经营成果与亮点如下：

1.�受防疫物资价量齐跌影响，收入利润同比下滑，但较正常年份仍呈现大幅上升的状态。

2021年上半年， 公司实现营业总收入1,496,594,468.57元， 同比下滑33.6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237,

769,588.27元，同比下滑66.59%� 。 公司收入与利润下滑主要系受防疫物资价量齐跌的影响，公司主要业务基本面仍持续

向好。

与2019年上半年相比，2021年上半年公司营业收入增长36.72%；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增长112.65%� ，呈现

大幅上升的状态。

2021年上半年

（万元）

2020年上半年

（万元）

较2020年上半年

变动幅度

2019年上半年

（万元）

较2019年上半年

变动幅度

营业收入 149,659.44 225,552.53 -33.65% 109,467.61 36.72%

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净利润

23,776.95 71,164.58 -66.59% 11,181.45 112.65%

2.�疫情相关收入（感染防护产品）占营业收入比重较同行业公司小，抗风险能力强。

2021年上半年 2021年一季度 2020年全年

疫情相关收入

占营业收入比重

14.71% 19.71% 39.92%

与同行业公司相比，公司疫情相关收入占比较小，抗风险能力强。

疫情相关收入占比较小并不意味着公司放弃参与该领域的竞争。 2021年上半年，感染防护领域的竞争已开始有白热

化的趋势。 目前，国内感染防护领域行业主要存在以下几个问题：（1）基材生产与成品加工割裂；（2）基材为工业化的通

用基材，鲜有厂家针对医用场景对基材进行针对性改进；（3）基材品质仍有较大的提升空间。基于公司在海内外市场的经

验，在后疫情时代，感染防护产品的竞争逻辑将与传统医用敷料产品趋同，最终将落脚于产品品质与性价比，因此，公司选

择关注长期需求，为市场提供更加优质与高性价比的产品，以长期主义构筑后疫情时代在感控领域的竞争力。

3.�夯实基础，海外业务市占提升

2021年上半年，公司实现境外收入1,118,497,827.35元，较去年同期下滑22.02%，下滑部分主要系感染防护业务；较

2019年上升16.25%。 公司伤口护理、手术外科类、组合包等主营业务在原材料价格上升、汇率波动、运费高企与运力紧张

以及受疫情影响需求下滑的大背景下仍实现海外营业收入增长，实现了国际市场市占率的持续提升。 自2008年，公司已

连续13年占据中国医用敷料出口第一的位置。

2021年上半年

（万元）

2020年上半年

（万元）

较2020年上半年

变动幅度

2019年上半年

（万元）

较2019年上半年

变动幅度

境外营业收入 111,849.78 143,443.08 -22.02% 96,216.25 16.25%

4.�扩充产品序列，公司境内收入逐步趋稳，市场占有率较疫情前显著提升。

2021年上半年，公司实现境内收入378,096,641.22元，较去年同期下滑53.95%，下滑的部分主要系感染防护业务；较

2019年上升185.33%，实现了在国内市场站稳脚跟的目标。

2021年上半年

（万元）

2020年上半年

（万元）

较2020年上半年

变动幅度

2019年上半年

（万元）

较2019年上半年

变动幅度

境内营业收入 37,809.66 82,109.44 -53.95% 13,251.35 185.33%

公司抓住机遇，积极拓展国内市场。 截止至2021年6月，公司医疗器械产品进入近6万家药店，较2021年4月增加1万余

家。其中多为国大药房、大参林、高济、海王星辰、正和祥、贵州一树、漱玉平民等国内知名连锁药房，除此之外，公司产品亦

进入沃尔玛、屈臣氏、家乐福，罗森便利店等渠道进行销售；网络渠道方面，公司产品进入京东健康、阿里健康等渠道销售，

公司同步 在京东、天猫开通自营店。营销方面，公司亦开展了各类型精耕细作式的营销活动，如公司与饿了么联名款口罩

已经上线，与国内多家连锁药房联合开展活动等。

公司产品广受专业市场好评。 公司产品进入170余家医院，较2021年4月增加20余家。 主要为北京301医院、大三甲医

院，包括西京医院、北京大学附属第一医院、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同济医院、郑州大学附

属第一医院、东部战区总医院、中部战区总医院等。

报告期内，公司在国内市场扩充了多个新品类产品。

5.�以长期主义布局感染防护领域，感染防护项目陆续投产。

2020年，公司投资新建奥美医疗疾控防护用品生产基地，并新设全资子公司作为承接该项目的主体。 该项目总投资

约10亿元人民币。 该项目拟引进全球最先进的基材生产设备，并配套定制的自动化、智能化成品深加工生产线，实现感染

防护产品的全产业链覆盖于全流程控制。 该项目建设目标为占领相关领域的技术制高点、质量制高点、成本制高点，进一

步巩固公司的竞争壁垒，扩大公司竞争优势。

截止至2021年6月30日，该项目引进的德国莱芬熔喷布生产线已经投产。

公司投资并非单纯的扩产能，单纯投资一般设备对公司的产品与整个产业提升并无的意义。 以目前投产的德国莱芬

熔喷布生产线为例， 该产线配合公司现有的高效低阻过滤材料的技术（该项目获中国纺织工业联合会科技进步奖一等

奖、上海市科技进步一等奖），可以生产出高效低阻的过滤材料，在不降低过滤效率甚至提升过滤效率的前提下，极大地

降低通气阻力。 反映在口罩上，就是在保证或提升防护效果的前提下，降低通气阻力，直观感受就是不闷，呼吸舒畅，产品

轻薄。 该产品目前正陆续推向市场。 除此之外，公司亦推出如香氛口罩、变色口罩、各类型联名款口罩供消费者选择。

公司将加快该项目其他设备的投产进度。

6.�持续加大研发投入，注重技术融合，巩固Know-how的竞争优势

2021年上半年，公司研发费用为39,780,603.49元，较去年同期增长36.46%。

2021年6月，公司与公司董事长崔金海先生作为主要完成单位与主要完成人参与的“静电气喷纺驻极超细纤维材料

产业化关键技术及应用” 项目获2020年度上海市科学技术奖“上海市科技进步奖一等奖” 。 项目紧密围绕我国高性能空

气过滤材料的发展需求，以开发高效低阻、长效稳定的驻极超细纤维材料为目标，开展了高固含量高稳态的纺丝液配方设

计、双场耦合型纺丝技术研发、低干扰型高密射流纺丝喷头开发、长效静电驻极技术研发等方面的研究工作，进而集成开

发出静电气喷纺驻极超细纤维材料的连续化宏量生产装备，所得高效低阻滤纸、口罩等产品应用于工业过滤、化妆品与感

染防护等领域。

公司是本领域全球范围内极少数具备全产业链覆盖、高自动化、信息化、智能化制造能力的企业。 从原有的生产管理

优势到规模化生产优势，再到自动化、智能化、信息化制造优势，公司已将维持制造优势的落脚点提升至技术融合层面。报

告期内，公司新增“奥美医疗热解析房SCADA系统” 等4项软件著作权，此前公司已取得“奥美医疗WMS管理系统” 、

“奥美条码管理系统” 、“奥美医疗ETO灭菌制程可视化管理软件”等多项软件著作权，持续提升技术融合水平，提升工业

控制智能化、自动化、信息化水平。公司还持续推进奥美医疗产业园立体仓库、奥美能源管理系统等项目建设，通过技术融

合提升公司在仓储等环节的效率。

截至2021年8月20日，公司共拥有196项专利，较去年同期增加111项，同比增长115.6%；软件著作权8项，较去年同期

增加4项，同比增长50%；不断创新使公司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始终保持竞争优势。

7.�收购武汉佰玛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以材料改性应用与新材料开发应用为支点提升研发水平。

2020年12月，公司以263.85万元人民币价格受让武汉德慕华业科技有限公司所持武汉佰玛生物科技有限公司20.35%

的股权，同时以385.00万元对武汉佰玛生物科技有限公司进行增资，增资后持股比例为55%。 2021年1月，公司完成对武汉

佰玛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的收购，将其更名为奥美佰玛（武汉）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奥美佰玛系一家研发型公司，其在壳聚糖、甲壳素、纤维素等多糖、蛋白类生物质材料领域拥有多项技术储备，处于业

内先进水平，上述技术可广泛应用于止血材料、神经修复材料、组织修复材料、可降解材料、抗菌材料、微球载体材料、医美

材料等领域，并已拥有多项自主知识产权。

目前公司已经形成了奥美医疗研究院、奥美佰玛、武汉大学-奥美医疗校企研发中心、东华大学-奥美医疗校企研发

中心的研发组织架构，并构建了（1）超细纤维过滤技术体系、（2）创面管理和修复技术体系、（3）组织修复与替代技术体

系、（4）感染防护与控制技术体系、（5）止血与急救材料技术体系。

上述领域目前正在开发的产品包括：（1）第一代生物质系列医美产品：精华露，面膜，修护乳，修护霜，眼霜，医用冷敷

贴（注册阶段）；（2）可吸收多孔止血微球、复合多孔止血微球（启动临床）；（3）神经修复导管（中试阶段）；（4）高端医

用纤维敷料、水胶体、水凝胶、泡沫敷料（中试阶段） ；（5）高效低阻医用口罩（已投放市场）等。

公司将会在研发领域持续加大投入。

8.�推进品牌建设

2021年上半年，公司陆续推进品牌建设工作，对公司产品VI等进行了重新设计，同时推出国家宝藏、三星堆等联名款

产品，广受消费者好评。 未来公司将持续加大在品牌建设方面的投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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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美医疗用品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公告

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是奥美医疗用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按照财政部发布的相关文件要求进行的变更，

不会对公司财务状况、经营成果产生重大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况。

一、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概述

1、变更原因

根据财政部于2018年12月7日修订发布的《企业会计准则第21号———租赁》的通知（财会〔2018〕35�号）（以下简称

“新租赁准则” ）文件规定，境内外同时上市的企业以及在境外上市并采用国际财务报告准则或企业会计准则编制财务

报表的企业，自2019年1月1日起施行；其他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的企业自2021年1月1日起施行。

2、变更前采用的会计政策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前，公司执行的会计政策为财政部2006年发布的《企业会计准则第21号———租赁》及其相关规定。

3、变更后采用的会计政策

本次变更后，公司将执行新租赁准则。 其他未变更的部分，仍按照财政部前期颁布的《企业会计准则———基本准则》

和各项具体会计准则、企业会计准则应用指南、企业会计准则解释公告以及其他相关规定执行。

4、变更日期

根据财政部上述相关准则及通知规定，公司作为境内上市企业，自2021年1月1日起执行新租赁准则。

二、本次变更会计政策情况说明

新租赁准则变更的主要内容包括：

1、新租赁准则下，除短期租赁和低价值资产租赁外，承租人将不再区分融资租赁和经营租赁，所有租赁将采用相同的

会计处理，均须确认使用权资产和租赁负债；

2、对于使用权资产，承租人能够合理确定租赁期届满时取得租赁资产所有权的，应当在租赁资产剩余使用寿命内计

提折旧。 无法合理确定租赁期届满时能够取得租赁资产所有权的，应当在租赁期与租赁资产剩余使用寿命两者孰短的期

间内计提折旧。 同时承租人需确定使用权资产是否发生减值，并对已识别的减值损失进行会计处理；

3、对于租赁负债，承租人应当计算租赁负债在租赁期内各期间的利息费用，并计入当期损益；

4、对于短期租赁和低价值资产租赁，承租人可以选择不确认使用权资产和租赁负债，并在租赁期内各个期间按照直

线法或其他系统合理的方法计入相关资产成本或当期损益；

5、按照新租赁准则及上市规则要求，在披露的财务报告中调整租赁业务的相关内容。

三、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及对公司的影响

根据新旧准则衔接规定，公司自2021年1月1日起执行新租赁准则，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是公司根据财政部相关规定和

要求进行的变更，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和公司实际情况，不涉及对公司以前年度的追溯调整，不会对公司所有者权

益、净利润产生重大影响。

四、关于会计政策变更合理性的说明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及公司适用新租赁会计准则是根据财政部相关文件的要求进行的合理变更，能更加客观、公允地

反映公司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实际情况，能提供更可靠、更准确的会计信息，符合有关规定和公司的实际情况，符合《企

业会计准则》的相关规定。 本次变更不会对财务报表产生重大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

情形。

特此公告。

奥美医疗用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8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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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美医疗用品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决议公告

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奥美医疗用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于2021年8月27日（星期五）以通讯的

方式召开。 会议通知已于2021年8月24日通过邮件的方式送达各位董事。 本次会议应出席董事11人，实际出席董事11人。

会议由董事长崔金海主持，监事、高管列席。会议召开符合有关法律、法规、规章和《公司章程》的规定。经各位董事认

真审议，会议形成了如下决议：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一）审议通过《关于审议2021年半年度报告及摘要的议案》

表决结果：11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独立董事对定期报告相关事项发表了表示同意的独立意见，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披露于巨潮资讯网（www.cninfo.

com.cn）的《独立董事关于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三、备查文件

1、 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决议；

2、 独立董事关于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奥美医疗用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8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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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美医疗用品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决议公告

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奥美医疗用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二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于2021年8月27日（星期五）以通讯的方

式召开。 会议通知已于2021年8月24日通过邮件的方式送达各位监事。 本次会议应出席监事3人，实际出席监事3人。

会议由监事会主席彭习云主持。会议召开符合有关法律、法规、规章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会议的监事对各项议

案进行了认真审议并形成如下决议：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一）、审议通过《关于审议2021年半年度报告及摘要的议案》

表决结果：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公司监事会确认董事会提交的公司2021年半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内容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三、备查文件

3、 第二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奥美医疗用品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21年8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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